《市科技局关于印发<沈阳市重大科技创新活动专项实施细则>的通知》政策解读

一、细则形成的背景
为落实国家、省市关于科技创新各项决策部署，我市出台了《关于新发展阶段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的若干政策措施》（沈政发〔2021〕？号），提出推动重大科技活动组织。

二、出台的目的
落实《关于新发展阶段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的若干政策措施》，加强与国内外创新资源对接, 搭建科技交流合作载体,打造重大科技交流活动品牌。
三、主要举措
1.实施原则

坚持属地化原则，重大科技创新活动必须经市政府批准、在沈举办；坚持高起点原则，重大科技创新活动必须是符合我市优势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方向，在国内或国际上有一定影响力的科技交流活动；坚持重成效原则，重大科技创新活动能够推动我市产业技术进步，促进引才引智、成果转化和创新创业项目对接落地，对我市科技创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和推动作用。

2.实施重点

按照“四个面向”要求，聚焦我市先进材料、智能制造、信息技术、生命健康、数字文化创意等重点领域方向。

3.实施路径

活动主办方或主要承办方按照通知要求进行申报，市科技局组织专家或委托第三方评估机构进行评审。

4.实施主体

市科技局作为组织主体，负责重大科技创新活动组织、审核、公示、下达、实施管理、项目验收及绩效评价等。符合申报条件的在沈单位作为实施主体，做好重大科技创新活动的组织开展。

5.支持政策

重大科技创新活动采取择优后补助方式。针对场地设备租赁费、场地布置费、宣传费、外聘劳务费、城市内交通费、工作人员餐费等，根据预算支出标准核算创新活动实际发生费用，按不超过核算确定费用50%的比例给予资助，每项活动资助总额最高不超过100万元；由行政事业单位承办的重大创新活动，根据实际情况确定资助额度、资助经费范围及支持方式。
